
山 西 省 教 育 厅

晋教体函〔2024〕1 号

山西省教育厅关于组织开展 2024 年全省教育系统

“爱眼护眼 从我做起”主题系列活动的通知

各市教育局：

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系列

重要指示精神，推动各地各校全面落实《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

近视实施方案》《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光明行动工作方案

（2021—2025 年）》，引导社会各界力量共同关注、关爱、促

进儿童青少年眼健康，省教育厅决定组织开展 2024 年全省教

育系统“爱眼护眼 从我做起”主题系列活动。本次活动由《山

西教育》杂志社承办，通过主题绘画、校园板报、主题活动等

形式开展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活动内容

（一）“爱眼护眼 从我做起”主题绘画评选活动

鼓励全省各级各类幼儿园、小学围绕近视防控主题开展一

节美术活动、上好一节美术课，引导幼儿及小学生在活动中、

课堂上树立爱眼护眼意识，学习正确的视力保护做法，用画笔

表达对眼睛及眼睛作用的认识，引导大众共同关爱儿童青少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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视力健康。

1. 征集时间：2024 年 3 月 1 日至 4 月 1 日

2. 参与对象：全省在园幼儿及在校小学生

3. 作品要求：

（1）参选作品的规格为 8 开，纸张要求有一定的厚度，

光洁、无污损、无折痕。作品紧扣主题，构图合理，画面美观，

富有创意。

（2）完整填写《主题绘画评选活动报名表》并打印粘贴

至作品背面右下角，不符合规定将失去参选资格。

（3）所有绘画作品必须为原创，如涉著作权、肖像权、

名誉权等法律问题，由作者自行解决和承担责任。

（4）所有作品原件不予退还，作品版权归主办方所有，

作者享有署名权。

（5）各幼儿园、各学校统一收集汇总绘画作品并邮寄至：

太原市杏花岭区东大盛世华庭 A1-1308《山西教育》杂志社。

收件人：呼老师，18135166787。

（二）“爱眼护眼 从我做起”校园板报评选活动

充分利用校园板报宣传面广、宣传时间长、宣传内容喜闻

乐见的优势，开展近视防控主题校园板报评选活动，展现校园

日常近视防控工作的开展情况，宣传有益的经验做法，营造健

康、积极的用眼护眼氛围。

1. 征集时间：2024 年 3 月 1 日至 4 月 1 日

2. 参与对象：全省各级各类中小学校

3. 作品要求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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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校园板报设计要紧扣主题，内容积极向上，坚持正

确导向，整体美观大方，排版合理，色彩协调，抄写工整，文

字图案搭配合理。通过多种形式的校园板报，开展爱眼护眼科

普宣传，引导儿童青少年树立正确的健康观，学会健康、科学

的用眼知识，培养有利于视力健康的生活学习方式，切实提高

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水平。

（2）以校园板报的形式在教室进行实际展示（黑板、白

板均可），板报规格：4m*1.2m。

（3）板报以电子版的形式（照片格式为 JPEG，大小不超

过 10M，不小于 1M）发送至 sxjyyjb@163.com，要求拍摄清

晰、无反光、无遮挡，照片文件需备注作品名称、报送学校、

班级、指导教师姓名及联系方式，不符合规定将失去参选资格。

（三）“爱眼护眼 从我做起”优秀案例评选活动

通过创设适合儿童青少年发展特点的活动，引导他们了解

眼睛的重要性，学习关注自身视力状况，提高爱眼护眼意识，

从小养成健康用眼习惯，同时推动家长履行近视防控的责任，

以近视防控为突破口，全面促进学生健康发展。

1. 参与对象：全省各级各类幼儿园、小学

2. 作品要求：

（1）作品要紧扣主题，展现各幼儿园、小学特色鲜明的

近视防控工作开展情况及有益经验，分享推广好措施、好方法，

多层次、多形式、多渠道开展爱眼护眼科普宣传。

（2）作品格式为 Mp4 视频文件，参赛作品需为 2023 年

—2024 年期间拍摄，视频比例为 16:9，分辨率最低要求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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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80*720，作品大小不超过 1G，单个作品时长 15—20 分钟为

宜，每个作品需附 150 字以内的作品简介。

（3）参赛作品需为参赛者本人或本单位原创。如作品中

含有非原创性的内容，包括画面、片段、歌曲或音乐，必须于

片尾字幕以文字表示其来源。主办方不承担包括因肖像权、名

誉权、隐私权、著作权、商标权等纠纷而产生的法律责任。如

出现上述纠纷，主办方保留取消其参赛资格及追回所获奖项的

权利。

（4）作者在报送作品后即视为许可主办方以公益宣传为

目的，使用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卫星电视、移动电视、网络电视、

互联网、手机以及平面媒体等。作者仅保留作品的署名权和自

行使用权。

（5）各幼儿园、小学将优秀作品报送至所在市教育局，

由各市教育局进行初评后将优秀作品及加盖市教育局公章的

《优秀活动案例评选报名表》电子版（扫描或拍照），于 2024

年 4 月 1 日 前 统 一 上 传 至 此 项 活 动 的 专 用 邮 箱 ：

sxjyyjb@163.com。原则上同一单位的作品不超过 2 个，每市

幼儿园和小学的优秀作品数量分别不超过 10 个。

二、评选规则

（一）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原则进行评选。

（二）坚持标准，从内容、画面、形式、创意等方面综合

考量作品质量。

（三）统筹兼顾不同组别作品，组成专家评委通过复评和

终评，根据各项活动内容分组别评选出优秀作品、优秀指导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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师等，根据组织参与活动情况评选出优秀组织奖。

三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各级教育行政部门、各级各类学校（幼儿园）要以

全省教育系统“爱眼护眼 从我做起”主题系列活动为契机，

广泛发动、认真组织、积极参与，确保本次活动顺利开展。

（二）作品参评即视作者同意将作品的发表权、修改权、

信息网络传播权授予《山西教育》杂志社。

（三）本次活动不收取任何费用。

省教育厅体卫艺处联系人：王丽珍、张雅琼

联系电话：0351-3046562

《山西教育》杂志社联系人：牛丽真

联系电话：0351-3366818

附件：1. 主题绘画评选活动报名表

2. 优秀活动案例评选报名表

山西省教育厅

2024 年 1 月 16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
- 6 -

附件 1

主题绘画评选活动报名表

作品组别 □小学 □幼儿园

作品名称

作者学校

作者姓名

作品简介 （字数控制在 150 字以内）

家长姓名及联系

方式

指导教师姓名及

联系方式

备注：本表填写完整后打印粘贴至作品背面右下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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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优秀活动案例评选报名表（幼儿园组）

市教育局（盖章） 填报人 填表日期：

幼儿园 活动名称 活动设计人 设计构想 活动内容简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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优秀活动案例评选报名表（小学组）

市教育局（盖章） 填报人 填表日期：

学 校 活动名称 活动设计人 设计构想 活动内容简介


